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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行政機關委員名單 

一、任期：113年至 117年 

二、依據臺北市政府暨各機關構落實性別主流化暨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總計畫(113-117年)，性別平

等專案小組行政機關委員： 

(一)所有科室主管及二級機關首長(以下稱局內委員或所屬機關委員)：可以其職務代理人為委

員，如有職務異動將以繼任人選為當然委員。 

(二) 性平聯絡人委員：至少 2人。 

序 機關(科室單位) 職稱 委員身分別 姓名 
女性

序號 

男性 

序號 
備註 

1 勞動局 局長 召集人 王秋冬  1  

2 
勞動局 

勞資關係科 
科長 局內委員 楊倍瑜 1   

3 
勞動局 

勞動基準科 
科長 局內委員 洪三凱  2  

4 
勞動局 

職業安全衛生科 
科長 局內委員 陳伯端  3  

5 
勞動局 

就業安全科 
科長 局內委員 蔡惠雅 2   

6 
勞動局 

勞動教育文化科 
科長 局內委員 蔡惠鈞 3   

7 勞動局秘書室 主任 局內委員 魏麗惠 4   

8 勞動局會計室 主任 局內委員 張玲玲 5   

9 勞動局政風室 主任 局內委員 謝蘊紫 6   

10 勞動局人事室 主任 局內委員 陳美璇 7   

11 勞動檢查處 處長 所屬機關委員 何洪丞  4  

12 就業服務處 處長 所屬機關委員 王妙鶯 8   

13 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副處長 所屬機關委員 葉思延  5  

14 職能發展學院 副主任 所屬機關委員 張秉洋  6 
組成時改派以符合性別

比例原則 

15 勞動局人事室 專員 
性平聯絡人委員 

【主辦】 
吳思齊  7  

16 勞動局人事室 科員 
性平聯絡人委員 

【協辦】 
黃建文  8  

 

全體委員須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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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專家學者委員名單 

一、任期：以 2年為原則，但本次配合總計畫修正，延長為 3年(115 年至 117年) 

二、依據臺北市政府暨各機關構落實性別主流化暨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總計畫(113-117年)，性別平

等專案小組專家學者委員： 

(一)專家學者委員：3 位以上，且至少 1位為近三屆(含現任)臺北市性別平等委員會 (前為臺北市

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 委員，建議至少 1位之學、經歷或專長背景符合機關（構）業務屬性

並具備性別平等意識。 

(二)每次開會須有 2位以上專家學者委員，且委員出席人數佔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始為有效

會議。惟倘係專家學者委員於開會通知單發出後至會議召開前始告知無法出席或當天臨時缺

席致非為有效會議；則若該專家學者委員於會後一週內補提書面意見並經幕僚機關構併入會

議紀錄，可為有效會議。如專家學者委員全數均無法出席，會議應延期召開。 

序 現職 
外聘委員 

職稱 
姓名 

女性

序號 

男性 

序號 
備註 

1 常青國際法律事務所顧問 
專家學者

委員 
王如玄 1  

性別工作平等會第 4屆

委員 

2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專家學者

委員 
郭玲惠 2  

本局 111-112年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委員、行政院

性別平等會第 4屆委

員、第 15屆臺北市性別

平等委員會委員 

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

家庭學系副教授退休 

專家學者

委員 
黃馨慧 3  

本局 107-108年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委員、第 13 屆

臺北市性別平等委員會

委員 

全體委員須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 

 


